北京四中雄安校区2026年招标代理机构

比选项目
报价文件
采购人：北京四中雄安校区
响应人： 
2026年1月  日

一、报价函
北京四中雄安校区：

根据本委托代理招标项目及我方的实际情况，我方收费报价参照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(计价格[2002]1980号）和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委办价〔2003〕857 号）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，以     ％计取，以中标金额为计算基数，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人支付。
我公司承诺：若我公司中选，同意按照所投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报价作为我公司的签约合同价。

响应人：       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
2026年1月 日
二、响应人《营业执照》副本复印件
单位简介

单位简介、公司业绩等材料
四、服务方案
五、承诺函
我单位承诺在参加 北京四中雄安校区2025年招标代理机构比选工作中具备下列条件: 
（一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、经营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独立企业法人；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（三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（四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（五）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特此承诺。
响应人：    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   日

